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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5民初9449号
俞杭杰:本院在审理原告陈俊兰诉被告俞杭杰委托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05月25日上午10时在本院半山家事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765号

杨建玲：本院受理原告冯敏诉被告你委托理财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诉讼须知、司法廉政卡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
22日下午14时20分在本院笕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194号

方彩霞：本院受理原告王晶晶诉被告方彩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06月04日10时00分在本院诉调中心
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195号

汤杭音：本院受理原告叶玻、宋晖诉被告汤杭音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06月04日14时30分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1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47号

葛建南：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1047号原
告徐咏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
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248号

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郑瑛与
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604号

杭州悦轩健身有限公司：原告曹元重诉杭州悦轩
健身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66号

段家桂:本院受理原告毛光雅诉被告段家桂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14
日上午9:00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7号

辛集市利沃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成都
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辛集市利沃商贸有限
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7日上午9:
00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23号

义乌市娇婷日用百货商行：本院受理原告胜达
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义乌市娇婷日用
百货商行、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10日
上午9：3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35号

王安燕、王安美：本院对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553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安燕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支付代偿款50275.28元及违约金7197元(暂计算
至2020年9月30日,此后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
以年利率12%的标准计付);二、被告王安美对上述第
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18元,由
被告王安燕、王安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60号

殷平萍、付文刚：本院受理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
有限公司诉被告殷平萍、付文刚与第三人无锡徽商物流
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5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461号

浙江衡宇云渊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施利华与被告杭州建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浙江衡宇云渊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
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1签订
的8份《中国铁建保利像素地下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
以及与被告2签订的《中国铁建保利像素地下车位认
购书》；2、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8个车位使用权转让费
1163680元；3、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83098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
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6月7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022号

章金周：本院受理原告吴仁根诉你民间惜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0191民初302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
被告章金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吴
仁根借款本金、利息118000元及违约金50000元；
二、被告章金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吴仁根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1836.50元，由
被告章金周负担。被告章金周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
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382号

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康大晨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诉请及事实理由如下：一、判令被告归还保证金
40000000；二、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2742.47元（暂计算至2021年1月20日）；三、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2018年11月13日原告
作为委托人、被告作为担保人签署《担保协议书》，担
保金额为四百万元，同年11月14日原告依约缴纳保
证金四百万元，同年12月20日被告出具收据一张，确
认收到保证金四百万元。2020年11月11日，原告归
还上诉借款本息。原告认为被告应于2020年11月
16日前退还保证金，现被告逾期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
约，故提起诉讼。原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27日
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345号

逯与山：本院受理原告吴泽培诉你合伙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诉讼请求：1.
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25000元投资款；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6
月1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556号

柯晓（公民身份号码：6125261986****7100）：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善
慧、柯晓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
现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车贷逾期代
偿款74120.69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6.65%支
付自2018年5月25日至2020年6月4日的代偿款利息
9858.05元；二、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28日8时
40分在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79号

孙丹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今日行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孙丹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现定于2021
年5月2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6破1号

本院根据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1年2月18日裁定受理宁波焰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国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宁波焰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焰腾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4月20日前,向宁波
焰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
鄞州区江东北路317号宁波和丰创意广场和庭楼9楼
906,联系人:黄先生,联系电话:0574-87754372,
1385824370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宁波焰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焰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4月27日下午2时30分在浙江
省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
天平路1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6民初1219号

李春芽：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剑英诉被告李春芽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须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
1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本案由审判员葛丹芳独任
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宁海县力洋人民法庭二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6民初439号

浙江洁福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润
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洁福化工
有限公司、张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须知
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浙
江洁福化工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80750元并支付
自2020年12月1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一年期利率3.85%计算逾期付
款利息损失至付清时止；2、判令被告张丽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偿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本
案由审判员邵秀蓓独任审理，并定于2021年6月1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46号

郑名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宗汉金恒五金
配件厂与被告郑名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
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
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7日14时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266号

黄刚：本院受理原告苏应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你
即时偿还货款418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案依法转为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银建
独任审理，定于2021年5月31日10时在本院逍林人民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
诉讼，若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91民初3764号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为与被告周家良、官朝兵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91民
初37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家良支付
原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
40426.19元，并支付以40426.19元为基数自2020年6
月20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的利
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周家
良支付原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
2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被告
官朝兵对上述第一、二项被告周家良应履行之义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官朝兵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周家良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3元，减半收取436.5
元，由被告周家良、官朝兵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350元，由被告周家良、
官朝兵共同负担，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
原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872号

李祖建、李纪银：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祖建、李纪银追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3民初4872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850号

江苏拓普阀门有限公司、余锦贤:本院受理原告张
俊中、张秀芹、张琰与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江苏拓普阀门有限公司、余锦贤、杨洁益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5850号案件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1年5月19日9时00分在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你们应准
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750号

吴泽庆：本院受理原告孟宪宣与被告吴泽庆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840号

李滨：本院受理原告邢嘉浩诉你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21民初3613号

桐乡市益通纸管有限公司、沈明：本院受理原告
嘉善鸿昇纸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桐乡市益通纸管有限
公司、沈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0421民初3613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1343号

颜小清（公民身份号码332623195803034772）、颜
呈佳（公民身份号码331081198303190035）：本院
受理原告桐乡市濮院亿东毛纱经营部与被告颜小清、颜
呈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0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4406号

潘德生：本院受理的（2020）浙0502民初4406号
原告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潘德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
决书、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刊登公
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355号

沈根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新财与被告沈根英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
后果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通知书。判决如下:
限被告沈根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
新财价款7686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1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
费1421元，由被告沈根英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287号

吴静：原告陈蕾、赵晶琴、赵晶晶、赵金林与被告
吴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523民初3287号民事裁定书、（2020）浙0523民初
32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543号

卢春联：本院受理原告卢春联诉被告陈军芳民间
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向本院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逾期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案件审
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定于二O二一年六月四日
上午9时0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03民初470号

张晓晶：本院受理原告赵伟与被告张晓晶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提出诉讼
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20000
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高远、人民陪审员陈红星、徐明
海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举证期限至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2936号

彭令：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妙聪针织厂与被告彭
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
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诉讼请求:一、被告支付原告货
款125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2020年7月1日起按
年利率15.4%支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承担
原告支付的律师费7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
6月1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5048号

陈红旗：本院受理原告杨峰与被告陈红旗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0182民初1504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陈红旗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杨峰货款2765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2020年9月
2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6096号

陶太春、陶嘉棋：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侨顺电子商
行与被告陶太春、陶嘉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
1609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陶太春、陶嘉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侨顺电子商行货款40331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5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6191号

周旭东、陈惠玲:本院受理原告袁金平与被告周
旭东、陈惠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16191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
文如下:一、被告周旭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袁金平加工费6591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20年10月1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7657号

张育丰、陈志薇：本院受理原告蒋根有为与被告
张育丰、陈志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
1765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
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1832号

徐源：本院受理原告杜伟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802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徐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
告杜伟锋借款本金300000元并支付以300000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18%自2020年1月7日计算至借款还
清之日的利息;二、原告杜伟锋对被告徐源所有的坐落
于衢州市世纪雅筑7幢1单元401室房产就折价或者
以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第二顺位优先受偿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